各级各类教育共性问题：常见问题答疑

Q1、参与填报的学校范围
    A：监测工作参与学校以教育部提供的学校代码为准，也就是说所有参与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填报的学校（含公办和民办）都要参与这项监测工作。如果学校已经撤并、没有撤并但是已经没有学生或新建成还没有招生，可以不参与监测工作、不填报数据。对于新设立的学校，监测系统没有设置的，今年不参与数据填报，明年会统一纳入系统之中。
Q2、数据填报时点
A：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填报数据应以2017年秋季入学的情况为准，与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的数据统计时点保持一致。如果是与上年相比，则是指2017年与2016年相比。如果计算增长率，则是指2017年相对2016年的增长率。
涉及年度的指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是指2016学年度，即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
Q3、省直、市直和高校附属学校的数据由谁填报？
A：所有学校在系统中均按照属地原则，设在所在的区县当中。省直、市直和高校附属的学校由相应级别的管理部门负责到该学校所在的区县中找到该学校的表格，导入数据。
Q4、经济开发区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所属学校数据由谁填报？
A：这些学校在系统中已经按照属地原则，设在所在的区县当中。可以由属地的县级教育部门导入数据，也可以由直接管理这些学校的开发区的教育部门，使用属地教育部门的账号进入系统导入数据。具体采用哪种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
Q5、数据填报完成后发现数据有误，如何修改？
    A：系统为省、市县三级教育管理部门设置了审核下级数据的权限，发现数据有问题可以“退回”。基础教育阶段的数据，如果提交后发现填报出错，可以由上级管理部门利用系统中的“退回”功能，退回该学校数据，修改后重新上报。省属高校数据填报出错，可以由省级管理部门退回修改，部属高校数据填报出错，请联系监测办公室退回修改。
Q6、跨学段学校的数据如何填报？
A：部分学校横跨几个学段，如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附设幼儿班的小学或教学点、附设小学班的初中等。涉及哪个学段，学校就需要填写哪个学段的校级表。县级教育管理部门在导入该学校的数据时需要进入不同学段的列表，对应该学校的名称导入数据。
Q7、高等教育阶段学校数据如何填报？
A：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校包括普通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高等教育阶段学校数据填报由学校自行完成。各省属高校登录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由监测办公室发给各省，再由各省一对一发给学校。各部属高校登录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由监测办公室一对一发给学校。
Q8、如果学校名称近期刚刚改了，系统里显示的仍是原来的学校名字，怎么填写？
[bookmark: _GoBack]A：如果学校名称发生了变化，请对应原有学校名称导入数据，明年系统会根据新的情况更新学校名录和学校代码。
